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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人
類
為
了
追
求
幸
福
而
不
斷
的
努
力
，
而
向

高
度
發
展
農
業
的
社
會
，
人
類
的
要
求
愈
來
愈
增

大
，
為
了
滿
足
社
會
要
求
故
府
應
施
行
各
種
的
福

祉
設
施
。

目
前
的
福
祉
設
施
由
特
定
階
層
為
對
象
，
而

脫
離
不
了
維
持
生
活
的
水
準
'
但
預
測
未
來
的
廿

一
世
紀
時
，
人
口
的
高
齡
化
、
各
種
殘
障
者
、
社

會
不
適
應
者
之
增
加
，
對
應
各
種
一
福
祉
課
題
的
家

族
機
能
惡
化
等
。
福
祉
課
題
不
只
是
限
定
於
部
分

特
定
的
階
層
上
，
而
是
關
於
全
體
民
眾
生
活
的
問

題
，
只
靠
政
府
的
福
祉
設
施
是
不
可
能
解
決
的
(

註
@
)
。
地
區
居
民
意
識
福
祉
設
施
，
由
直
接
、

間
接
的
參
與
福
祉
課
題
，
生
活
必
頸
上
的
服
務
應

組
織
化
、
「
地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」
是
解
決
福
祉
課

題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在
我
國
福
祉
設
施
上
最
重
視
的
部
分
是
設
施

保
護
，
由
於
社
會
迅
速
的
變
遷
中
，
設
施
保
護
蠻

的
更
加
重
視
。
設
施
的
使
用
者
(
註
@
)
對
福
祉

要
求
是
設
施
的
多
樣
化
、
專
門
化
、
綜
合
化
、
現

代
化
等
。
但
是
人
權
輕
觀
的
憂
慮
、
設
施
和
地
區

社
會
之
隔
絕
、
與
家
族
斷
絕
在
設
施
生
活
上
的
情

緒
不
安
定
、
管
理
上
的
缺
陷
(
設
施
病
)
穹
的
℃T

E
-
-
m
g等
之
問
題
。
亦
對
設
施
保
護
有
批
判
的
態

悶
，
在
克
服
這
些
設
施
問
題
，
並
且
給
予
需
要
保

護
設
施
者
提
供
服
務
、
政
府
應
該
支
持
保
護
設
施

制
度
改
善
及
支
持
地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者
，
且
設
施

上
必
領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。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，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來
保

護
設
施
是
比
基
本
原
理
還
要
忠
實
的
(
註
@
)
。

由
於
正
常
化
兮

R
B

丘
吉
丘
吉
口
)
理
念
的
抬
頭

更
加
激
烈
。
從
設
施
保
護
到
巨
宅
保
護
，
甚
至
更

加
延
深
到
地
區
保
護
的
方
向
。
一
福
祉
設
施
為
地
區

社
會
的
公
共
設
施
，
現
質
上
設
施
生
活
者
就
是
地

區
居
民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亦
是
地
區
居
民
時
，
設
施

上
最
基
本
的
就
是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，
但
是
部
分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外
，
大
部
分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在
活

用
自
願
奉
住
者
的
基
本
認
識
上
缺
乏
，
或
是
活
用
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基
本
認
識
歪
曲
，
由
於
各
種
限
制

不
能
達
到
有
效
的
結
果
。

故
本
研
究
的
基
準
通
過
文
獻
研
究
，
設
施
內

的
生
活
對
象
，
關
於
社
會
福
祉
施
設
為
中
心
，
活

用
自
願
幸
仕
者
問
題
的
了
解
及
改
善
、
尋
找
妙
策

。
是
社
會
福
祉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活
性
化
為
目
的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
的
必
要
性

到
目
前
我
國
對
福
祉
的
努
力
是
經
濟
服
務
為

中
心
的
「
接
受
福
祉
」
或
「
奉
獻
的
福
祉
」
方
面

的
追
求
。
地
區
居
民
的
福
祉
增
進
由
「
一
起
參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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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幅
祉
」
相
對
的
少
(
忽
略
)
(
註
@
)
，
但
是
最

近
我
們
社
會
發
展
而
產
生
急
速
的
民
主
化
的
進
展

，
使
得
居
民
參
與
的
趨
勢
愈
來
愈
大
，
福
祉
社
會

的
建
設
並
非
由
喊
口
號
而
建
立
，
應
該
由
社
會
福

祉
關
係
者
和
政
府
的
福
祉
增
進
為
主
導
性
努
力
和

地
區
居
民
的
自
發
性
參
與
為
社
會
福
祉
增
進
是
必

須
的
。
這
種
居
民
自
發
性
參
與
的
代
表
稱
之
謂
自

願
萃
仕
活
動
。

在
社
會
福
祉
活
動
上
自
願
幸
仕
者
是
自
發
性

的
參
與
這
種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，
使
我
們
的
生
活
演

授
為
更
具
有
民
主
性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社
會
的
風
氣

掰
一
的
更
具
有
人
性
氣
息
的
開
始
。
而
一
史
帶
來
正
確

的
社
會
計
畫
，
個
人
的
成
熟
及
對
於
社
會
意
識
的

更
加
增
進
，
以
及
紐
帶
關
係
之
敦
篤
(
註
@
)
，

自
阪
奉
仕
活
動
並
非
由
自
願
奉
佐
者
的
存
在
而
成

立
。
老
人
、
聽
障
者
、
兒
童
、
不
良
人
、
患
者
等

具
有
社
會
上
的
要
求
且
包
括
他
們
的
家
族
、
地
區

社
會
、
社
會
福
祉
間
係
者
等
具
有
社
會
要
求
存
在

的
前
題
。
相
對
的
只
存
在
於
社
會
要
求
的
話
自
願

幸
仕
活
動
是
不
可
能
成
立
的
。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是

多
樣
化
社
會
性
要
求
和
福
祉
增
進
的
發
展
上
的
參

與
是
自
願
奉
仕
之
間
的
社
會
性
應
答
關
係
(
註
@

)
們
在
我
間
社
會
福
祉
部
分
上
具
有
強
烈
社
會
性

並
要
求
非
為
設
施
部
分
。
為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經
營

合
理
化
和
專
門
化
，
設
施
經
營
上
諸
般
的
問
題
和

改
持
策
，
由
政
府
建
議
和
活
用
設
施
地
區
位
置
的

自
願
奉
仕
者
，
通
過
設
施
生
活
者
參
與
自
願
奉
仕

活
動
，
使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生
活
品
質
提
升
，
此
為

保
護
設
施
的
品
質
向
上
和
設
施
的
社
會
化
及
由
設

施
生
活
者
所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為
中
心
的
，
設
施
上

活
用
自
願
幸
仕
者
的
必
要
性
之
紋
述
。

L

詰
施
保
護
的
品
質
向
上

在
設
施
保
護
上
，
有
各
種
社
會
性
要
求
的
增

加
，
設
施
職
員
的
待
遇
改
善
，
設
施
經
營
費
用
支

付
的
合
理
化
，
設
施
制
度
的
改
善
、
設
施
環
境
改

善
等
，
在
制
度
服
務
上
有
對
應
的
極
限
，
故
賓
要

有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制
度
性
一
福
祉
(
救
助
金
)
或
生

活
保
護
等
的
經
濟
性
保
障
和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等
的

設
立
，
由
設
施
保
障
、
保
護
、
治
療
等
的
專
門
敝

人
格
的
服
務
保
障
來
分
別
。
(
註
@
)
。

目
前
經
濟
運
行
為
盈
餘
的
階
段
，
而
對
設
施

保
護
上
會
愈
來
愈
具
有
相
當
的
關
切
。
對
象
者
在

設
施
上
生
活
，
收
容
保
護
的
設
施
對
設
施
生
活
者

而
言
像
是
家
庭
一
樣
的
。
在
現
實
的
設
施
保
護
純

粹
是
從
低
階
的
情
況
有
大
幅
度
的
改
善
為
丘
，
不

能
終
血
活
用
者
的
生
活
，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生
活
可

達
到
人
間
生
活
之
保
障
水
準
為
血
，
他
們
的
生
活

間
隔

2
名
)
由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來
彌
補
。

人
間
的
生
活
中
制
度
性
福
祉
施
策
可
以
說
是

很
完
備
，
但
是
也
有
部
分
是
無
法
充
足
的
。
那
就

是
安
定
的
人
情
味
兒
，
還
是
由
人
類
內
心
所
湧
出

來
的
滿
足
感
，
這
部
分
是
由
瞬
居
的
關
係
上
所
適

應
社
會
的
現
象
出
現
，
特
別
是
在
幼
兒
時
期
的
情

踏
上
安
定
，
使
設
施
生
活
兒
童
影
響
一
生
的
要
因

扮
演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角
色
中
保
安
性
以
外
，

也
有
先
驅
性
角
色
、
批
判
性
角
色
、
教
養
性
角
色

、
開
發
性
角
色
等
(
註
@
)
，
即
使
達
到
設
施
保

護
水
準
的
滿
足
階
段
，
但
設
施
保
護
上
還
會
有
新

的
要
求
，
並
且
要
積
極
的
對
應
先
驅
角
色
及
設
施

保
護
上
達
到
建
設
性
的
實
際
效
果
，
批
判
性
角
色

和
設
施
生
活
者
與
地
區
居
民
之
間
的
人
性
紐
帶
關

係
必
須
由
橋
樑
性
的
角
色
來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，

還
是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生
活
水
準
向
上
有
直
接
關
係

立
社
會
化
的
設
施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的
社
會
化
是
設
施
關
係
者
對
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人
權
保
障
、
生
活
圈
擴
大
、
自
立

助
長
為
根
攘
、
保
護
內
容
向
上
、
設
施
生
活
者
和

地
區
社
會
生
活
兩
者
同
時
必
讀
追
求
等
質
性
的
，

而
同
時
為
了
滿
足
鄰
近
地
區
社
會
的
福
祉
要
求
，

提
供
地
區
社
會
設
施
方
面
的
物
質
、
人
格
、
資
訊

資
源
與
開
放
社
會
的
狀
況
，
且
有
助
於
居
民
相
芷

學
習
及
體
驗
的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與
地
區
社
會
相
互

作
用
之
過
程
。
(
註
@
)

追
求
這
種
設
施
的
社
會
化
為
前
題
，
設
施
生

活
者
的
生
活
水
準
興
地
區
社
會
性
的
生
活
水
準
是

其
愈
少
，
才
可
能
有
設
施
社
會
化
。
我
悶
設
施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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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本
準
的
設
施
社
會
化
難
題
是
一
些
設
施
水
準
相

對
的
低
，
所
以
為
了
設
施
社
會
化
的
先
驅
條
件
是

設
施
生
活
的
生
活
水
准
提
升
到
地
區
居
民
的
生
活

水
準
相
同
。

設
施
社
會
化
促
進
的
主
題
是
設
施
活
用
者
與

其
家
族
設
施
關
係
者
、
鄰
近
地
區
居
民
(
自
願
奉

仕
者
)
及
政
府
(
花
。
)
，
為
展
開
設
施
社
會
化

的
一
月
五
踐
場
面
有
保
護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地
區
化
，
與

家
族
關
係
、
設
施
的
專
門
技
能
、
地
區
社
會
提
供

設
備
、
設
施
經
營
的
參
與
哼
，
特
別
是
在
設
施
經

營
上
，
地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的
內
容
是
居
民
的
意
思

，
且
反
映
了
設
施
經
營
及
設
施
上
的
活
用
自
願
奉

住
者
、
居
民
參
加
設
施
行
事
等
(
註
0
)
，
活
用

自
願
春
仕
者
為
設
施
社
會
化
促
進
的
外
部
要
素
之

丘
引
起
設
施
生
活
者
自
願
牽
介
活
動

最
近
被
服
務
的
對
象
者
(
設
施
生
活
者
)
的

自
阪
奉
仕
活
動
之
參
與
趨
勢
抬
頭
。
以
往
繼
續
被

服
務
的
客
體
設
施
生
活
者
，
也
自
願
參
加
自
願
舉

住
活
動
，
此
為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心
理
社
會
性
的
慾

求
、
充
足
情
緒
安
定
之
企
圖
，
在
設
施
病
(
宮
的
l

哈
拉
色
的5
)
(
管
理
上
的
缺
陷
)
的
減
輕
一
翼
(

負
擔
)
，
在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層
面
來
君
，
「
自

願
奉
仕
者
市
民
化
」
是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並
非
是
由

特
別
的
人
頭
來
施
行
，
而
是
由
普
遍
的
人
類
來
施

行
的
普
通
活
動
，
可
以
說
是
漸
漸
具
有
此
種
意
識

。
(
註
@
)

以
往
被
服
務
的
客
體
設
施
生
活
者
反
而
被
稱

為
服
務
主
體
的
變
化
意
義
有
三
個
層
面
，
第
一
、

是
技
術
上
的
有
知
識
(
問
題
意
識
)
層
面
，
這
是

就
接
受
服
務
者
與
服
務
者
(
自
願
奉
仕
者
)
攤
有

顯
著
相
同
問
題
。
部
殘
障
者
對
聽
障
者
有
自
願
奉

仕
活
動
的
動
機
時
，
可
以
了
解
殲
障
的
各
種
具
體

上
的
問
題
，
而
指
導
克
服
方
法
之
問
題
時
，
可
以

利
用
自
己
本
身
所
經
歷
體
驗
，
可
以
一
慣
性
的
來

傳
達
。第

二
、
自
尊
意
識
性
(
自
我
意
識
)
層
面
，

設
施
生
活
者
成
為
服
務
主
體
而
漸
漸
的
恢
復
自
我

尊
重
之
情
感
，
由
於
強
障
者
的
本
身
可
以
自
願
奉

住
，
而
且
通
過
殘
障
者
木
身
也
可
以
與
一
般
人
沒

有
差
異
的
服
務
，
使
得
自
己
本
身
也
了
解
擁
有
能

力
之
事
實
，
再
一
次
的
評
價
自
己
。

第
三
、
市
民
運
動
性
(
社
會
意
識
)
層
面
、

設
施
生
活
者
成
為
服
務
主
膛
，
而
了
解
了
一
些
社

會
上
不
平
性
問
題
，
以
往
脫
解
不
了
且
執
著
於
設

施
生
活
者
的
個
人
層
面
，
去
廣
泛
的
觀
察
認
識
社

會
性
的
。
已
戶
戶
戶
口
的

-
m
z。
可
以
使
問
題
社
會
化
，

更
使
得
無
力
的
設
施
生
活
者
本
身
把
問
題
客
觀
的

了
解
，
且
領
悟
到
自
己
是
有
價
值
性
的
，
這
就
是

所
謂
的
市
民
運
動
。

設
施
生
活
者
去
做
自
願
幸
仕
活
動
時
，
設
施

生
活
者
除
了
做
服
務
主
體
之
外
，
設
施
生
活
者
所

服
務
的
很
可
能
與
一
般
自
願
奉
仕
者
服
務
的
性
質

不
同
。
事
實
上
設
施
生
活
者
自
願
奉
仕
與
自
己
相

同
問
題
的
人
為
服
務
對
象
時
，
可
發
揮
當
事
者
性

，
即
視
力
障
服
者
對
視
力
障
礙
者
為
對
象
自
願
奉

仕
活
動
時
，
可
以
發
揮
當
事
者
性
，
但
與
自
己
是

不
同
的
障
礙
者
為
對
象
自
願
奉
仕
時
，
不
會
產
生

當
事
者
性
，
下
列
為
當
事
者
性
之
特
徵•• 

第
一
、
脫
烙
印
化
:
被
相
同
的
同
僚
服
務
的

恥
厚
感
，
這
反
而
成
為
傳
統
性
的
相
扶
相
助
。
由

於
服
務
主
體
與
服
務
客
體
是
對
稱
關
係
。

第
二
、
脫
病
理
化
:
一
語
門
家
通
常
認
為
對
象

者
有
無
限
性
的
「
要
保
護
者
」
'
擁
有
問
題
的
人

很
容
易
有
委
託
化
公
正
丘
吉
們
自
己
。
忍
之
情
況

出
現
，
「
擁
有
問
題
者
」
並
非
是
「
問
題
人
」
可

能
「
問
題
」
在
那
人
的
環
境
、
社
會
條
件
，
也
可

能
娃
那
人
的
一
種
特
性
，
把
問
題
完
全
否
定
規
範

是
把
那
人
視
為
否
定
的
，
脫
病
理
化
是
否
定
把
問

題
君
成
「
要
保
護
性
」
且
相
似
於
正
常
化
(
5門
l

B

丘
吉
且
一
C
D
)理
念
。

設
施
生
活
者
所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對
象
並
非

一
定
對
於
擁
有
相
同
問
題
者
施
行
服
務
，
也
可
能

是
有
多
樣
的
多
種
問
題
對
象
，
設
施
生
活
者
擁
有

的
問
題
及
其
狀
況
而
言
有
多
多
少
少
的
差
異
，
他

們
為
了
參
與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，
必
讀
要
從
自
願

幸
仕
者
中
的
指
導
者
來
專
門
性
服
務
並
配
合
他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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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的
社
會
福
祉
要
求
「
孤
獨
性
的
普
遍
化

」
及
「
少
數
者
特
別
化
」
之
傾
向
。
這
種
社
會
福

祉
要
求
滿
足
之
要
素
是
「
地
理
性
的
適
當
」
(
距

離
近
)
且
「
情
況
上
的
類
似
「
即
擁
有
類
似
問
題

的
也
是
重
要
的
。
以
這
種
層
面
來
說
不
只
設
施
生

活
者
，
而
且
也
對
於
整
個
社
會
內
具
體
有
相
當
的

重
要
意
義
。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
的
問
題
及
改
善
策

在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必

要
性
迫
切
之
情
況
下
﹒p
現
實
上
活
用
自
願
奉
住
者

方
面
含
有
許
多
問
題
，
並
非
完
全
視
為
設
施
面
的

問
題
。設

施
與
自
願
奉
住
者
，
兩
者
所
調
整
的
專
門

機
闕
，
也
間
是
支
持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政
府
及
一

般
居
民
等
共
同
的
問
題
。
我
國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中

故
容
設
施
有
六
一
八
個
所
，
在
這
生
活
人
數
有
七

五
、
八
三
三
人
，
設
施
職
員
有
七
、
八
九
六
人
(

註
@
)
，
他
們
在
設
施
自
願
奉
住
者
活
動
的
調
查

無
全
盤
性
的
資
料
，
故
引
用
上
被
提
示
部
分
的
基

本
資
料
，
從
設
施
到
活
用
自
願
奉
住
上
，
所
表
示

的
各
種
問
題
之
中
有
，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認
識
與
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程
序
、
自
願
奉
住
者
活
用
通
程

、
要
素
支
援
之
確
保
、
對
自
願
奉
住
者
的
精
神
報

償
方
面
為
中
心
及
其
問
題
與
改
善
策
之
敘
述
如
下

L

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認
識
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是
不
管
何
人
、
何
時
、
何
地

以
一
個
人
的
立
場
來
活
動
的
，
特
別
是
社
會
福
祉

設
施
上
活
用
自
願
奉
住
者
，
以
領
先
言
及
到
非
常

重
要
的
部
分
。
但
是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地
區
居
民

，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關
係
者
及

政
府
關
係
者
有
相
當
數
的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認
識
未

洽
或
歪
曲
，
在
這
些
之
中
，
以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所

關
聯
的
部
分
為
研
究
中
心
。

對
自
願
奉
住
者
有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機
關
的
要

求
民
建
議
事
項
的
詢
問
調
查
內
容
之
中
，
「
自
願

奉
住
者
活
動
機
關
協
助
及
關
切
之
不
足
」
'
活
用

自
麒
奉
住
者
機
關
的
自
願
舉
仕
者
態
度
及
理
解
改

變
」
「
自
.
順
奉
仕
者
的
認
識
不
足
」
等
的
現
象
出

現
，
(
註
@
)
文
在
調
查
中
活
用
自
願
春
仕
者
無

經
驗
的
在
全
體
調
查
的
設
施
七
十
二
佔
二
十
五
個

(
一
二
四
﹒
七
%
)
。
若
以
後
提
供
自
願
奉
仕
者
時

，
是
否
有
活
動
的
意
思
，
詢
問
問
題
中
，
回
答
沒

有
活
用
的
背
心
思
佔
設
施
的
十
八
個
(
二
五
﹒
七
%

)
。
(
…
一
社
@
)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以
上
的
事
實
在
社
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活
用
自
願
舉
仕
者
並
沒
有
正
確
的

認
識
。社

會
福
祉
設
施
對
自
願
奉
仕
者
之
態
度
上
有

較
多
調
查
的
餘
地
，
在
英
關
〈
已
S
Z

叩
門
。
早
已

的
發
表
內
容
如
下
•• 

(
詰
@
)

第
一
、
對
於
自
願
奉
仕
者
有
一
種
警
戒
態
度

，
承
認
自
願
奉
住
者
需
要
性
，
但
是
在
意
識
及
無

意
識
間
的
有
警
戒
和
抵
抗
心
的
態
度
，
尤
其
是
自

願
奉
住
者
是
專
門
家
的
情
況
下
會
更
嚴
重
，
這
是

預
防
自
願
奉
仕
者
會
侵
入
職
員
本
身
的
業
務
，
而

有
抵
抗
的
態
度
。

第
二
、
在
需
要
自
願
奉
住
者
以
好
意
性
的
對

待
，
在
以
外
的
態
度
上
漠
不
關
心
。
以
這
種
態
度

是
因
為
設
施
職
員
認
為
需
要
自
願
牽
住
者
時
，
隨

時
都
可
以
活
用
，
而
且
只
希
望
自
願
奉
住
者
做
設

施
所
需
要
範
圍
下
的
事
項
。
自
願
奉
仕
者
個
人
的

要
求
及
地
區
社
會
的
要
求
上
無
敏
感
的
處
理
。

第
三
、
以
低
姿
勢
的
態
度
對
自
願
奉
仕
者
，

自
願
奉
仕
者
是
比
設
施
職
員
，
有
社
會
地
位
及
中

年
富
有
階
層
的
人
時
，
容
易
表
現
的
態
度
，
故
很

容
易
發
生
無
責
任
感
的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。

第
四
、
以
撐
權
性
的
態
度
來
對
付
自
願
奉
仕

者
，
當
自
願
奉
仕
者
沒
有
達
到
(
做
到
)
要
求
的

事
項
時
，
以
不
客
氣
且
用
刪
除
的
壓
力
，
認
為
自

願
牽
仕
者
隨
時
可
以
代
置
，
設
施
職
員
對
自
願
牽

仕
者
以
官
僚
性
或
雇
用
人
的
方
式
來
取
高
壓
性
態

度
。

第
五
、
相
互
有
保
安
性
及
依
賴
性
的
態
度
，

設
施
生
活
者
與
自
麒
奉
仕
者
互
相
有
友
好
性
及
親

近
的
競
爭
者
關
係
。
在
這
種
關
係
之
中
有
相
互
發

展
及
成
長
的
進
展
，
相
互
扮
演
刺
激
的
角
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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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是
設
施
方
面
對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態
此
，

其
中
前
四
項
態
度
是
活
用
自
臘
奉
仕
者
的
設
施
應

該
對
自
願
奉
仕
者
必
績
有
所
理
解
及
改
進
方
面
的

態
度
，
這
些
一
是
對
於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有
阻
礙
作
用

的
要
因
。

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應
該
認
識
及
改
善
方
面
的

有
下
列
鑽
項
內
容
。
第
一
、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的
經

營
者
或
對
職
員
直
接
性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認
識
及
改

善
方
法
，
各
種
全
國
性
大
會
、
研
究
討
論
會
及
各

種
設
施
協
會
別
及
各
設
施
別
的
大
會
、
研
究
研
討

會
、
國
立
社
會
福
祉
練
修
員
教
育
節
目
上
自
願
奉

仕
活
動
的
重
要
性
與
必
要
性
方
面
的
內
容
來
讓
他

們
認
識
了
解
，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正
確
觀
念
。

第
二
、
在
自
願
牽
仕
活
動
的
擁
作
機
關
上
，

通
過
設
施
經
營
者
及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擔
當
者
為
對

象
的
教
育
節
目
或
建
談
會
及
協
助
會
方
面
來
認
識

改
善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。

第
三
、
在
設
施
經
營
及
職
員
方
面
的
間
接
認

識
改
善
之
方
法
有
，
社
會
福
祉
新
聞
及
各
設
施
協

會
機
關
的
自
願
辛
仕
活
動
事
例
的
舉
例
方
法
、
成

功
事
例
及
失
敗
事
例
的
揭
載
，
並
通
過
原
因
分
析

，
來
正
確
了
解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。

第
四
、
應
改
善
對
未
來
的
設
施
職
具
有
自
願

奉
仕
者
的
認
識
。
大
學
社
會
福
祉
學
與
國
立
社
會

福
祉
練
修
員
的
社
會
福
祉
師
資
格
證
之
取
得
教
育

節
目
「
自
願
奉
仕
者
論
」
的
開
設
也
是
一
種
方
法

之
一
。第

五
、
經
過
研
究
者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要
求
理

論
之
鼎
立
，
確
固
理
論
根
接
來
提
前
來
施
行
改
善
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認
識
，
以
上
所
有
之
事
項
。

Z
自
願
華
仕
活
動
的
設
計

自
願
奉
仕
者
所
參
與
的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部

分
有
教
育
指
導
、
努
力
奉
住
及
商
談
伯
大
部
分
，

在
諮
問
及
專
門
醫
師
部
分
、
募
捐
部
分
、
研
究
調

查
部
分
、
保
健
醫
療
部
分
等
卸
佔
少
數
情
形
，
(

註
@
)
自
願
奉
住
者
一
般
的
特
徵
為
二
十
歲
左
右

商
卒
以
上
的
學
歷
且
有
宗
教
的
女
性
，
自
願
奉
仕

者
對
機
關
的
要
求
事
項
中
「
自
願
奉
住
者
有
間
，
確

的
角
色
及
業
務
提
供
」
'
(
註
@
)
以
上
的
事
實

赴
表
示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賞
。
m
E
B

的
單
存
化
的
程

度
。

認
識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重
要
性
之
後
，
對
地

區
居
住
的
自
願
奉
住
者
提
供
開
發
多
樣
的
節
目
，

給
予
設
施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活
性
化
的
重
要
部
分
。

自
願
奉
住
節
目
可
以
用
各
種
方
法
來
整
理
分
類
，

但
最
基
本
的
是
設
施
上
忠
實
經
營
目
的
為
力
點
的

節
目
開
發
。
以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種
別
來
君
，
活
用

自
願
奉
住
者
的
節
目
如
表
抖
。
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期
間
以
鎧
湖
、
中
期
、
長

期
活
動
節
目
所
分
類
，
鎧
長
活
動
節
目
是
一
時
性

，
季
節
性
的
節
目
為
主
軸
，
例
在
大
學
生
放
假
期

間
為
設
施
兒
童
的
學
習
指
導
或
露
營
指
導
。
中
長

期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節
目
是
以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生

活
性
質
來
展
開
多
樣
化
的
節
目
，
例
主
婦
對
殘
障

兒
童
生
活
輔
導
或
齒
美
容
師
，
在
設
施
上
的
服
務

，
對
於
鎧
期
活
動
節
目
適
合
的
自
願
奉
住
者
配
給

中
，
長
期
的
節
目
或
小
於
中
、
長
期
活
動
節
目
適

合
的
自
願
奉
仕
者
配
給
鎧
期
的
節
目
時
，
會
產
生

無
法
進
行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結
果
，
故
以
自
願
奉

住
活
動
的
期
間
來
開
發
多
樣
的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節

目
，
開
發
多
樣
的
中
、
長
期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節
目

，
為
了
中
、
長
期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節
目
活
性
化
，

需
要
政
府
在
自
願
奉
仕
關
係
的
財
政
支
援
及
自
願

奉
住
活
動
的
社
會
經
歷
化
，
由
自
願
牽
住
活
動
期

間
服
兵
役
可
縮
鐘
或
代
置
等
的
制
度
性
保
安
裝
置

之
必
要
性
。

a
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活
用
過
程

在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自
願
春
仕
者
活
用
的
過

程
有
R
F
S
Z

泣
。
口
的
形
式
化
問
題
指
導
監
督
的

疏
忽
、
記
錄
維
持
及
評
價
上
未
拾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
的
氣
質
向
上
及
能
力
培
養
上
的
再
教
育
未
洽
，
與

設
施
職
員
的
意
見
不
合
等
，
還
有
，
自
願
奉
住
者

對
自
願
奉
住
者
對
自
願
奉
仕
者
活
用
機
關
上
，
大

多
數
要
求
事
項
中
以
佔
最
高
比
率
的
是
提
供
自
願

奉
住
者
的
教
育
及
訓
練
，
自
願
奉
住
者
對
自
願
奉

住
活
動
上
最
困
難
之
處
為
專
門
知
識
及
技
術
方
面

不
足
，
現
實
上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教
育
由
社
會
福

祉
設
施
來
施
行
，
還
不
如
由
專
門
性
自
願
奉
仕
者 期八十五第于1J牟辰發區拉- 6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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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整
機
關
來
施
行
。
(
註
@
)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方
及
自
願
幸
仕
者
的
初
次
會

面
是
在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設
施
訪
問
或
另
有
與
設
施

職
員
的
會
面
為
起
緣
，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節
目
上
，

適
合
的
人
可
申
請
自
願
牽
仕
者
，
且
了
解
他
們
的

家
庭
生
活
，
社
會
經
驗
及
擁
有
的
技
術
等
來
支
配

合
適
的
職
責
(
職
位
)
。
給
予
自
願
奉
仕
者
設
施

業
務
上
能
動
性
的
參
與
動
機
，
更
凶
確
的
了
解
自

麒
奉
住
者
本
身
的
角
色
，
在
新
的
情
況
下
以
R
F
l

g

丘
吉
減
少
不
安
感
，

2
.
Z
E
Z
D
所
操
作
的
內

容
包
括
設
施
歷
史
、
目
的
、
組
織
、
事
業
內
容
、

財
政
等
之
設
施
上
基
礎
介
紹
的
部
分
及
設
施
的
政

策
、
規
則
及
設
施
設
備
與
備
品
之
介
紹
，
對
於
設

施
職
員
與
基
準
自
願
奉
仕
者
之
介
紹
、
責
仕
業
務

方
面
的
說
闕
，
關
於
各
種
記
錄
製
作
法
與
提
出
時

期
等
。由

自
願
牽
仕
者
所
遂
行
的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，

一
使
得
自
願
舉
仕
者
更
有
故
卒
，
必
鎮
要
有
指
導
監

督
的
必
要
因
素
。
指
導
監
督
內
容
如
下

•• 

(
註
@

)
第
一
、
自
願
奉
仕
者
活
動
時
，
必
要
的
諸
般
行

政
方
面
指
導
及
支
援
。
第
二
、
自
願
牽
仕
者
遂
行

的
活
動
上
所
必
頌
的
專
門
性
指
導
。
第
三
、
通
過

自
願
奉
仕
者
活
動
，
可
以
自
己
成
長
與
自
我
惜
一
現

的
企
圖
。
第
四
、
對
於
自
願
春
仕
者
能
力
與
活
動

成
果
方
面
提
供
評
價
機
會
。
這
些
一
指
導
監
督
以
有

故
率
的
遂
行
方
法
是
討
論
形
式
來
進
行
，
個
別
指

導
及
間
體
指
導
來
並
行
較
為
妥
當
。

為
了
，
臼
阪
奉
仕
活
動
性
化
需
要
記
錄
保
管
體

制
，
對
自
麒
奉
仕
活
動
計
畫
的
支
援
申
請
書
、
活

動
報
告
書
、
評
價
書
、
身
像
(
身
份
)
明
細
書
、

契
約
書
等
之
資
料
製
作
及
保
管
，
是
自
願
奉
仕
活

動
的
重
要
性
與
責
住
感
並
讓
目
願
奉
仕
者
了
解
評

價
資
料
的
活
用
。
通
過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評
價
，

確
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之
計
畫
是
否
健
全
的
進
行
。

了
解
對
設
施
生
活
者
之
影
響
及
效
果
。
設
定
是
否

繼
績
進
行
，
可
尋
找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上
的
改
善
且

有
欽
的
進
行
自
願
春
仕
活
動
，
評
價
方
法
在
活
動

節
目
上
稍
微
有
差
具
，
在
共
同
的
方
面
通
過
設
問

紙
(
問
卷
)
調
查
，
評
價
會
開
催
來
施
行
，
由
評

價
的
時
期
基
礎
評
價
、
中
間
評
價
、
最
終
評
價
、

事
後
評
價
來
分
別
施
行
。

根
據
自
願
春
仕
者
活
動
評
價
的
各
種
資
料
來

準
備
自
願
奉
住
者
之
再
教
育
節
目
。
萬
一
在
社
會

福
祉
設
施
上
無
法
施
行
再
教
育
節
目
時
，
必
領
以

各
種
設
施
協
會
單
位
或
鄰
近
地
區
不
同
種
類
的
設

施
來
共
同
施
行
方
法
。

自
願
奉
仕
者
與
設
施
職
員
維
持
良
好
的
關
係

是
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主
要
因
素
。
自
願
奉
仕
者

與
設
施
職
員
的
關
係
並
非
是
對
立
性
的
競
爭
關
係

'
而
是
相
五
保
安
性
相
五
依
存
性
關
係
'
為
了
維

持
形
成
這
種
關
係
'
設
施
職
員
應
該
讓
自
願
牽
仕

者
徹
底
了
解
設
施
的
服
務
過
程
或
專
門
機
能
，
明

稚
的
認
識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一
貫
性
、
持
續
性
、

責
任
性
。
自
願
奉
仕
者
也
應
努
力
成
為
協
力
施
行

設
施
職
員
的
實
現
的
方
針
。
設
施
職
員
在
反
覆
的

工
作
環
境
下
容
易
日
常
性
，
故
通
過
自
願
奉
住
的

發
展
性
批
判
，
刺
激
對
自
己
工
作
姿
態
，
並
謙
虛

的
接
受
或
設
施
生
活
者
保
護
水
準
向
上
。
(
註
@

) 
4

自
願
舉
仕
活
動
消
耗
的
資
源
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特
徵
是
很
報
酬
性
、
自
願

奉
仕
者
不
是
有
一
定
的
報
酬
之
有
級
職
員
，
以
自

願
奉
仕
活
動
本
身
為
目
的
的
人
。
以
往
自
願
奉
仕

活
動
上
的
經
費
，
間
交
通
費
、
餐
飲
費
、
其
它
活

動
經
費
，
由
自
願
舉
仕
者
自
己
來
負
擔
。
在
一
九

八
0
年
以
後
，
由
自
願
春
仕
活
動
進
行
的
活
潑
以

來
，
費
用
負
擔
的
形
式
漸
漸
更
換
了
角
色
，
社
會

福
祉
設
施
在
活
用
自
願
春
仕
者
的
困
難
是
以
對
自

願
奉
仕
活
動
消
耗
的
預
算
不
足
，
而
自
顧
奉
住
者

也
希
望
補
助
支
援
自
麒
幸
仕
活
動
上
的
最
少
限
的

經
費
。
(
註
@
)
故
在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自
願
奉

仕
活
動
的
財
源
確
保
方
面
，
由
活
用
自
願
春
仕
者

先
行
條
件
之
抬
頭
。

在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上
消
耗
財
源
的
問
細
是
活

用
資
源
舉
仕
者
的
經
費
(
交
通
費
、
餐
飲
費
、
活

動
時
尋
在
一
資
料
費
用
、
其
它
)
自
麒
牽
仕
活
動
擔

當
者
人
權
費
及
對
自
願
幸
仕
者
精
神
上
的
報
償
費

用
、
自
願
牽
仕
者
專
用
軍
費
用
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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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願
奉
住
活
動
財
源
的
確
保
方
案
上
，
設
施

本
身
預
算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資
源
項
目
之
設
定
支
援

方
法
興
地
區
別
設
施
種
別
來
組
成
自
願
幸
仕
活
動

基
金
的
支
援
方
案
，
政
府
對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
設
施
來
支
援
自
願
牽
住
活
動
的
預
算
方
案
，
由
個

人
或
企
業
體
來
支
付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所
消
耗
的
經

費
時
，
對
於
稅
徵
上
給
予
間
接
的
優
惠
來
支
援
預

算
效
果
上
之
企
圖
。
(
註
@
)

@
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精
神
報
償

為
了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活
性
化
及
持
續
化
，

自
願
奉
仕
者
一
貫
性
的
事
後
管
理
，
對
自
願
奉
仕

者
精
神
方
面
之
報
償
是
必
要
的
。
這
是
對
自
師
、
奉

仕
活
動
很
容
易
造
成
知
常
性
與
相
馳
的
誤
會
。
但

是
為
了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活
性
化
方
案
，
給
予
自

願
奉
住
者
精
神
方
面
勉
勵
與
支
持
之
報
償
，
而
非

為
了
得
到
精
神
性
報
償
去
做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。
目

的
與
手
段
相
五
顛
倒
矛
盾
(
誤
謬
)
峙
，
表
示
自

願
幸
仕
活
動
上
的
認
識
有
所
問
題
。
這
些
過
程
必

需
要
自
然
而
然
的
形
成
。

調
查
自
願
奉
住
者
對
自
願
春
仕
活
動
所
滿
足

的
程
度
，
內
容
中
不
滿
足
的
要
因
是
「
比
所
期
待

的
成
就
感
還
要
低
」
(
註
@
)
在
此
有
各
種
要
素

作
用
，
但
精
神
上
報
償
的
未
備
也
應
佔
一
部
分
。

在
調
查
自
願
牽
仕
活
動
時
，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設

施
或
機
關
上
所
收
到
的
報
償
內
容
中
，
自
願
牽
仕

者
簡
易
親
睦
週
旋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與
設
施
生
活
者 及

職
員
的
親
睦
聚
會
，
交
通
費
、
餐
飲
費
的
支
付

、
各
種
行
事
之
招
待
、
各
種
誘
因
物
送
發
、
感
謝

狀
賠
送
、
書
信
往
來
(
間
安
、
生
日
卡
等
)
、
教

有
機
會
提
供
、
(
關
聯
教
育
及
興
趣
教
室
等
)
定

期
性
聚
會
等
，
(
註
@
)
，
但
是
並
無
此
種
報
償

策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時
機
未
備
振
作
，
更
領
要
加

強
。
(
註
@
)

而
言
及
的
報
償
節
目
以
外
，
自
願
奉
住
者
在

國
內
參
加
練
修
節
目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身
份
證
的
發

行
，
提
供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時
，
使
用
的
制
度
、
紀

念
品
贈
送
、
獎
牌
及
感
謝
狀
敬
賠
，
以
自
願
牽
仕

節
目
與
時
間
來
分
發
獎
牌
、
用
自
願
牽
住
活
動
的

照
片
來
展
示
、
用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手
記
、
發
刊
及

依
賴
大
眾
傳
播
上
報
導
等
多
樣
的
方
案
，
當
然
這

種
報
償
節
目
的
施
行
上
，
必
頸
確
保
言
及
先
行
自

願
奉
住
活
動
預
算
上
所
消
耗
的
費
用
。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自
願
奉
仕
的

姿
勢
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為
了
追
求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
活
性
化
，
設
施
主
動
的
完
備
在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
諸
艘
條
件
與
單
俑
，
但
自
願
奉
住
者
本
身
在
自
願

奉
仕
活
動
上
，
沒
有
具
備
根
本
之
姿
勢
時
，
無
法

達
到
有
效
的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。

下
列
為
自
願
奉
仕
者
所
具
備
的
基
本
的
姿
勢

中
，
與
設
施
自
願
幸
仕
者
有
關
聯
的
內
容
•• 

(
註

@) 
L

理
解
詰
施
目
的
與
內
容

將
要
自
臘
春
仕
活
動
的
設
施
是
怎
樣
的
類
型

，
幼
兒
設
施
上
也
有
很
多
智
障
兒
的
、
男
孩
較
多

的
、
女
孩
較
多
的
、
來
分
別
有
各
種
設
施
氣
氛
與

性
格
、
不
管
要
做
怎
樣
類
型
的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，

但
事
先
要
了
解
設
施
目
的
與
內
容
以
後
才
能
夠
計

車
耳
。在
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善
意
是
一
台
對
設
施
生
活
者

受
歡
迎
，
故
必
讀
了
解
設
施
上
的
情
況
，
為
了
設

計
適
合
設
施
生
活
者
真
正
所
領
耍
的
要
求
，
必
讀

了
解
設
施
內
容
與
機
能
。

之
注
意
不
可
用
同
情
或
好
奇
心
之
眼
光
來
對
待

設
施
訪
問
時
會
有
好
奇
心
的
眼
光
來
君
設
施

生
活
者
的
傾
向
，
有
些
自
麒
奉
住
者
問
設
施
兒
童

「
媽
媽
在
那
襄
啊
?
」
「
怎
麼
會
來
到
這
里
呢
?

」
等
問
題
。
以
滿
足
自
願
奉
仕
者
的
好
奇
心
，
然

而
以
「
好
可
憐
喔
!
」
「
可
悲
啊
!
」
等
的
表
情

來
同
情
，
人
類
應
該
對
人
類
有
「
以
人
類
來
尊
重

的
態
度
對
待
」
基
本
知
識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，

把
自
己
的
地
位
比
設
施
生
活
者
提
升
一
屑
，
在
心

裹
上
有
輕
親
(
誠
視
〉
而
感
情
用
事
，
並
使
得
設

施
生
活
者
的
人
格
受
損
，
不
是
慈
善
性
行
為
的
自

願
牽
仕
者
，
很
容
易
只
有
自
我
滿
足
的
行
為
來
同

情
或
好
奇
心
的
眼
光
血
揚
。

在
與
設
施
職
員
維
持
協
訂
閱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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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施
職
員
和
自
願
奉
住
者
有
不
同
角
色
與
方

法
，
以
服
務
設
施
生
活
者
，
故
兩
者
之
間
必
績
是

協
力
關
係
，
但
是
在
同
一
天
，
兩
者
同
時
為
設
施

生
活
者
服
務
，
所
以
很
容
易
產
生
競
爭
或
對
立
的

關
係
之
形
成
。
若
兩
者
關
係
蠻
的
如
此
，
自
願
奉

住
活
動
就
會
獨
善
。
設
施
上
基
本
組
營
方
針
就
會

變
的
混
亂
，
活
用
自
願
奉
住
者
就
容
易
變
的
不
需

要
了
。由

於
設
施
職
員
在
長
久
反
復
的
業
務
上
，
被

刺
激
或
習
慣
而
慢
性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通
過
自
願
奉

住
者
以
嶄
新
自
由
的
感
覺
來
直
言
建
議
，
使
設
施

帶
來
活
力
。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自
願
奉
住
者
本
身

的
建
議
表
明
過
於
關
心
或
為
批
判
而
批
判
的
建
議

。
注
意
!
不
應
對
特
定
的
設
施
生
活
者
密
切
，
使

設
施
的
全
體
環
境
失
調
等
，
在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上

，
不
可
以
獨
立
施
行
。
應
與
設
施
職
具
有
坦
白
的

意
見
交
換
或
聯
絡
調
整
等
來
展
開
之
必
要
性
。

4

與
地
區
社
會
有
橋
探
性
角
色

在
設
施
生
活
很
容
易
與
地
區
社
會
隔
離
，
最

近
朝
向
設
施
社
會
化
與
開
肢
的
設
施
趨
勢
下
，
設

施
方
面
興
地
區
社
會
化
維
持
擁
有
紐
帶
關
係
'
讓

地
區
居
民
更
了
解
設
施
，
讓
他
們
關
心
設
施
，
使

近
鄰
關
係
維
持
自
由
及
努
力
，
在
設
施
上
的
自
願

牽
仕
者
是
「
外
部
人
」
並
掛
演
著
「
內
部
人
」
的

角
色
，
使
地
區
社
會
與
設
施
有
立
穹
的
連
接
角
色

。
更
開
確
的
說
，
地
區
全
體
的
居
民
相
五
連
帶
性 為

基
礎
。
全
部
地
區
居
民
(
包
括
設
施
生
活
者
)

維
持
人
類
生
活
，
設
施
的
機
能
也
由
地
區
居
民
所

創
新
。

丘
重
視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私
生
活
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自
身
生
活
根
接
地
是
設
施
，

全
部
的
生
活
由
設
施
所
形
成
，
對
他
們
來
說
設
施

是
代
替
家
庭
一
樣
的
，
故
應
保
障
私
生
活
，
即
有

情
緒
、
精
神
上
的
安
定
，
在
設
施
上
自
願
奉
仕
活

動
的
設
施
生
活
者
之
私
生
活
也
應
該
有
所
保
障
，

不
可
混
亂
他
們
的
生
活
『
Z
5
日
，
特
別
是
在
成

長
途
中
的
設
施
兒
童
，
很
容
易
以
外
來
的
事
務
所

刺
激
，
左
右
兒
童
的
一
生
，
不
注
意
的
言
行
舉
動

，
很
可
能
否
定
設
施
兒
童
的
生
活
態
度
，
在
願
奉

仕
活
動
中
從
設
施
生
動
者
聽
到
的
秘
密
也
應
該
保

障
。

此
外
，
自
願
奉
住
者
應
有
的
態
度
是
自
願
幸

仕
活
動
的
持
續
與
創
造
，
一
罷
，
家
庭
與
工
作
場
所
方

面
了
解
，
自
願
奉
仕
者
本
身
的
質
方
面
的
向
上
，

認
識
自
願
春
仕
活
動
的
極
限
，
為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
的
事
前
準
備
等
。

結

論

社
會
福
祉
有
保
障
的
福
祉
和
參
與
的
福
祉
所

構
成
，
(
註
@
〉
保
障
的
福
祉
中
最
重
要
的
部
分

是
設
施
保
護
，
在
參
與
的
福
祉
上
最
代
表
性
的
就

是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，
在
這
兩
者
的
調
諧
是
解
決
一
瞄

祉
課
題
，
人
間
的
生
活
上
所
必
績
的
條
件
。

在
設
施
上
的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可
以
使
設
施
保

護
水
單
向
上
，
設
施
社
會
化
的
促
進
，
包
括
設
施

生
活
者
被
服
務
的
當
時
者
也
應
參
加
自
願
奉
仕
活

動
助
長
，
帶
來
質
上
的
提
升
，
又
在
地
區
居
民
參

與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也
可
以
企
圖
共
同
增
進
，
在
這

種
觀
點
所
收
容
保
護
的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為
中
心
，
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方
面
的
問
題
與
改
善
策
的
摸
索

如
下
•• 

對
於
自
願
牽
仕
活
動
的
認
識
及
未
洽
甚
至
歪

曲
的
問
題
是
設
施
經
營
或
對
職
員
的
直
接
性
的
教

育
與
自
願
幸
仕
活
動
擔
當
者
的
教
育
及
通
過
協
助

會
的
自
願
幸
仕
活
動
方
面
的
認
識
改
善
，
活
用
各

種
出
版
物
的
方
案
與
設
施
職
員
培
養
過
程
上
，
以

「
自
願
奉
仕
者
論
」
的
概
說
方
案
，
還
有
依
研
究

者
對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理
論
定
立
之
要
求
。

自
願
春
仕
活
動
的
質
o
m
g
B
單
純
化
與
偏
重

化
之
問
題
，
是
各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種
別
及
活
動
期

間
別
更
應
細
分
化
，
使
自
願
奉
仕
的
活
動
賞
。m
l

s
g

多
樣
化
開
發
為
中
、
長
期
活
動
賞
。
m
E
B

上

應
有
保
安
裝
置
的
制
度
。
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過
程
中
出
現
的
問
題
是

。
已
。
早
已
古
口
的
形
式
化
，
指
導
監
督
的
疏
忽
、
記

錄
的
維
持
及
評
價
的
未
治
、
與
設
施
職
員
的
意
見

不
一
致
等
，
關
於
這
些
改
善
策
為
自
古
早
已
戶
。
口
的

忠
實
化
、
指
導
監
督
、
記
錄
保
管
體
制
的
完
備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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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價
的
內
部
化
、
通
過
維
持
設
施
職
員
與
自
願
奉

仕
活
動
的
協
力
關
係
?
來
使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活

性
化
。在
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中
消
耗
財
源
的
未
確
保
，

對
活
用
自
願
奉
仕
者
方
面
有
很
大
的
阻
礙
，
為
了

解
決
設
施
本
身
刪
定
預
算
，
調
整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
基
金
之
支
援
方
案
、
政
府
設
定
支
援
補
助
金
項
目

方
案
，
在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中
所
消
耗
的
經
費
在
稅

徵
上
自
願
動
員
的
優
惠
等
。

對
自
願
奉
住
者
精
神
報
償
未
洽
的
問
題
，
在

基
準
報
償
的
賞
。
m
E
B

外
，
參
加
國
內
外
練
修

質
o
m
E
皂
，
白
願
奉
仕
者
的
身
份
證
發
行
，
提
供
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時
，
使
用
的
服
裝
、
紀
念
品
賠
送

、
獎
狀
及
感
謝
狀
敬
賠
、
獎
牌
授
與
、
自
願
奉
仕

活
動
照
片
公
募
展
示
、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事
記
召
集

發
刊
及
依
賴
大
眾
傳
播
報
導
等
之
方
案
。

在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上
，
諸
做
為
自
願
奉
住
活

動
具
有
活
性
化
的
事
項
，
但
自
願
奉
仕
者
本
身
的

姿
勢
有
歪
曲
時
會
有
困
難
。
故
在
設
施
自
願
奉
仕

者
基
本
上
應
有
的
姿
勢
為
了
解
設
施
目
的
和
內
容

，
且
注
意
不
用
同
情
或
好
奇
心
的
眼
光
來
君
，
與

設
施
職
員
維
持
協
力
，
關
係
地
區
社
會
與
設
施
有

橋
樑
性
角
色
，
尊
重
設
施
生
活
者
的
私
生
活
等
。

為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活
性
化

是
政
府
對
設
施
補
助
金
的
過
正
支
援
與
解
決
設
施

經
營
制
度
的
矛
盾
，
對
地
區
居
民
自
願
幸
仕
活
動

的
認
識
改
善
等
，
但
設
施
上
儘
量
活
用
自
願
奉
住

者
的
部
分
與
範
闡
起
，
積
極
的
施
行
活
用
自
願
奉

佐
者
來
先
行
諸
般
事
項
會
，
較
快
解
決
。

。
心
﹒
〈
。
}
N﹒
品
∞
戶
間
)
.
∞
冉
冉
。

註
@•• 

大
阪
H
K卅
一7
γ
-
7
4
7
協
會
，
H
J卅
一7
γ
-
T
'，4
.

7
I

參
加
才
志
福
祉
，
京
都
•• 

?
不
扎
川
H
V

7
書
房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頁
一
囚
。

註
@•• 

同
註
@
'
一
具
一
九
。

註
@•• 

全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J卅
一7
γ
-
7
4
7

活
動
(
7
γ

夕
，
東
京•. 

全
社
協
，
一
九

八
一
年
。

註
@
:
神
奈
川
縣
社
會
協
議
會
，
施
設
社
會
化
仍

理
念
，ζ
展
開
，
神
奈
川

•• 

神
奈
川
縣
社
協

，
一
九
八
0
年
，
頁
三
。
秋
山
智
久
，
「

施
設
的
社
會
化
主
時
何
力
」
'
社
會
福
祉

研
究
第
二
十
三
號
，
鐵
道
弘
濟
會
，
頁
四

註
@•• 

秋
山
智
久
，
同
註
@
'
頁
三
九
。

註
0.. 

神
奈
天
縣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同
註
@
'

頁
四
|
五
。

註
@
:
小
田
兼
二
丁
松
原
一
郎
，
變
革
期
全
瞄
祉

匕
州
市-
7
γ
于

4
7

三
民
都•• 

司
、
、
杰
、
不
分
佇
'
，

7

書
房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頁
一
七
五
l

一

九
一
。

註
@•• 

保
健
社
會
部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主
要
業
務

資
料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二
月
，
頁
三
六
。

註
@•• 

肉
是
1
ω
E
M
C
F
「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方

向
及
關
於
活
性
化
之
研
究
」
'
「
社
會
福

祉
」
通
過
八
十
四
號
，
韓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
L1 
』

A
i

MUFt 

豆豆

註
@•• 

全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福
祉
施
設
左
后

一7
γ
-
7
1
.
7活動
，
東
京
•• 

全
國
社
會
福

祉
協
議
會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頁
一
!
二
。

註
@
:
在
社
會
福
祉
設
於
的
「
受
容
場
」
到
「
生

活
場
」
的
演
變
，
而
交
換
對
象
者
之
指
稱

，
設
施
收
容
者
是
「
設
施
生
活
者
」
由
來

往
醫
院
的
利
用
者
是
「
設
施
使
用
者
」
，

而
且
在
這
兩
種
概
念
興
地
區
內
的
設
施
，

包
括
需
要
設
施
的
人
，
以
包
括
性
的
來
說

「
設
施
使
用
者
」
。

註
@•• 

拙
橋
，
「
社
會
福
祉
設
施
保
護
的
現
況
與

改
善
」
「
社
會
福
祉
研
究
」
'
第
十
六
輯

，
大
邱
大
學
社
會
福
祉
研
究
所
，
一
九
八

七
年
，
頁
一
o
o
-
-
O
囚
。

註
@.• 
峙
。
5

問
l
悶
。
白

p

〈
。-
S
Z
E

活
動
的

理
念
「
自
願
奉
住
者
論
」
'
漢
城•• 

韓
國
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，
頁
囚

一
|
四
二
。

註
@•• 

因
是
1
-
-
r
;
「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的
機
能

與
角
色
」
由
上
敘
述
頁
五
一
。
z
p
ω
﹒
司
"

開
口
口
呵
丘
。
H
M
o
a
-
"

。
同
m
o
n
一
旦
宅
。
門W
H
∞
片
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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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會
，
一
九
八
囚
，
頁
一
四
八
。

j門
。
口
口
品
1

的
口
古
「
質
證
的
研
究
為
〈
。
l

E
D
Z
m
活
性
化
」
'
碩
士
學
位
論
文
，
延

世
大
學
行
政
大
學
院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頁

八
五
|
八
六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女
性
自
願
活
動
人
力

銀
行
，
八
十
八
年
度
，
社
會
評
價
資
料
，
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頁
二
六
。

註
@.. 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公
共
部
門
及
社
會
福

祉
部
門
的
女
性
遊
休
人
力
活
用
之
研
究
，

漢
鐵.. 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
，
頁
二
一
五
l
一
二
八
，
頁
二
三
六
|
二

三
八
。

註
@.. 

出
口-
4
C
C
D阿
甘
品

•• 

關
於
我
國
的
自
顧

奉
仕

H
M
H
o
m
E
B
之
研
究.. 

「
論
文
集
」

第
一
一
號
，
漢
鐵
女
子
大
學
，
一
九
八
二

，
頁
二
O
O
l
二
。
一
了
再
引
用
。

註
@.. 

悶
。
可l
E
口
自
臣
，
同
註
@
'
頁
一
一
→
一
七

l
一
三
八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蹺
，
同
註
@
'
頁
二
二
O

l
二
二
二
。

J門
。
口
口
問
l
c
-
E
w同
註
@
'
頁
七
五
。

註
@.• 

貝
司
l
m
m口
問
5
.
同
註
@
'
頁
一
四
八
。

呵
。
g
m
i
訂
戶
戶
』F

同
註
@
'
頁
八
五
l
八

註
@.. 
肉
是
l
m
B
E
g
-同
註
@
'
頁
一
四
七
l

一
四
八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女
性
自
願
活
動
人
力

銀
行
，
同
註
@
'
頁
二
三
|
二
六
。

J門
。
口
口
問
1

訂
戶

τ
﹒
同
註
@
'
頁
八
一
，
頁

八
五
i

八
六
。

註
@.. 

出
口
可l戶
』
。
﹒
「
自
願
奉
住
活
動
的
敘
述
」

自
願
牽
仕
論
，
同
註
@
'
頁
九
四
。

註
@.. 

石
井
哲
夫
，
吉
澤
英
子
，
「
施
設
巴
拉
吋

志
實
習
教
育
」
'
東
京
書
籍
，
一
九
八
六

年
，
頁
一
一
一
六
l
二
一
七
。

註
@.. 

間
內a
l
m
s
閃
5
.
同
註
@
'
頁
一
四
一
二
l

一
四
四
。

J門
。5

個
l

訂
戶
芒
同
註
@
'
頁
八
六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眩
，
女
性
自
願
活
動
人
力

銀
行
，
同
註
@
'
頁
二
三
、
二
六
、
三

0

，
現
代
社
會
研
究
所
，
自
願
奉
仕
活
動
實

態
調
查
研
究
，
漢
拭
.. 

現
代
社
會
研
究
所
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頁
六
三
l
六
四
。

註
@.. 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同
註
@
'
頁
二
六
八

!
二
六
九
。

註
@.. 

現
代
社
會
研
究
所
，
同
註
@
'
頁
六
二
|

六
一
二
。

註
@•. 

悶
。
可i
r
P
E
S
-同
註
@
'
頁
一
四
二
l

一
囚
一
二
。

J門
。g
m
l
c
-
T
H苟
同
註
@
頁
，
八
一
→
一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女
性
自
願
活
動
人
力

銀
行
，
前
敘
述
頁
二
九
。

韓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社
會
福
祉
政
策

與
再
研
究
集
，
漢
拔
;
韓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
議
會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頁
一
六
。

韓
國
女
性
開
發
院
，
女
性
自
願
活
動
銀
行

，
同
註
@
'
頁
三
四
。

註
@•. 

野
上
芳
彥
'
「
正

-
7
γ
}
7
4
7活
動
入
門

」
'
東
京
:
柏
樹
祉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，
頁

二
二
l
二
三
。

六
@

東
京
后
一
7
γ
-
7
，4
.
R
T
1，
施
設
主
卅
一7
γ

-
7
γ
-
7
4
7活
動
，
J
T
7
γ
-
7
4
7活
動

三
口

l
x
z
o

旱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頁
四

l

六
。

全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「
日
本
O
H
m
-
7

γ
-
7
4
7
」
東
京
.. 

全
社
協
，
一
九
八
八

年
，
頁
一
三
八
|
一
一
二
九
。

全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議
會
，
「

H
J小-
7
γ
-
7
4

7

活
動
資
料
集
」
9

東
京•• 

全
社
協
，
一

九
七
六
年
，
頁
五
O
|
五
一
。

註
@•• 

小
田
兼
三
，
松
原
一
郎
，
同
註
@
'
頁
二

三
O
l
二
三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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